
 

 

本次遺產及贈與稅

法修正對住宅不動

產的助益最大 
李日寶  董事 | 台灣 

2017.4.25 立法院三讀通過遺產及贈與稅法修正案。在稅

基的計算標準不變下，提高贈與稅稅率導致贈與土地、建

築物更具節稅效果，有助於增加以贈與為目的之不動產購

置需求。符合法定要件下，受贈人可以申請退還出售受贈

之自用住宅土地、建築物所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及所得稅，

因此，在全部的不動產類型中，以住宅不動產的受惠程度

最為明顯。 

土地、建築物係主要的贈與項目 

根據經濟日報 2017.4.24 報導，北區國稅局分析 2015 年

的贈與項目，土地、建築物與股票分別約 9 萬件、3 萬件

與 7,000多件。2016年贈與土地、建築物與股票的件數則

分別為 8萬多件、2萬多件與 8,000多件。 

相當比例的土地及建築物移轉件數

來自繼承或贈與行為 

2013 年以後，因繼承或贈與行為而移轉之建築物的件數，

佔各年度建築物移轉總件數的10%以上。即使2016.1.1開

始實施房地合一實價課稅，因贈與行為而移轉之建築物件

數佔全體移轉件數之比率，仍未有顯著下降現象。 

 

表一：歷年建築物移轉棟數及買賣、繼承與贈與佔

比 

年 度 移轉棟數 買賣佔比 繼承佔比 贈與佔比 

2007 524,640 79.0% 6.6% 6.0% 

2008 495,566 76.5% 7.2% 6.4% 

2009 513,886 75.6% 7.1% 6.5% 

2010 529,972 76.7% 7.4% 6.7% 

2011 497,739 72.7% 8.3% 8.0% 

2012 454,908 72.3% 9.5% 10.3% 

2013 503,628 73.8% 8.8% 10.3% 

2014 457,911 70.0% 10.4% 12.1% 

2015 438,047 66.8% 11.4% 12.7% 

2016 378,661 64.8% 13.7% 11.0% 

2017 
March 

94,684 63.1% 13.2% 13.8% 

資料來源：高力國際 

以土地移轉筆數來看，2016 年與 2017 年第一季的繼承及

贈與土地總筆數甚至高於同期間的買賣筆數。 

圖一：歷年土地移轉筆數(千筆)及買賣、繼承與贈與

佔比

 

資料來源：高力國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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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現金、上市櫃股票相比，贈與土

地、建築物的稅額較低 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規定，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計

算，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；房屋以評

定標準價格為準。與現金、上市櫃股票相比，由於公告土

地現值僅土地市價的30%到80%，房屋評定現值為考慮折

舊、路段率後的建造成本，贈與土地或建築物享有稅基較

低的優勢。換言之，在相同稅率下，贈與土地或建築物須

支付的稅額較低。 

以 2017.4.12 由法院拍賣的帝寶住宅單元為例，最終的拍

定價格為新台幣 2.22億元，該戶持分土地面積 21.29坪、

公告土地現值為新台幣 0.93 億元，建築物面積 178.35 坪、

估計的房屋評定現值約為新台幣 0.37 億元(2017.7 以後則

約為新台幣 0.55 億元)。因此，該戶的公告土地現值與房

屋評定現值的合計數約為新台幣 1.3 億元。修法前，父親

直接贈與小孩現金 2.22億元，須繳交 2,198萬元的贈與稅

(適用 10%稅率、免稅額 220 萬)；若父親買進該戶不動產

後再贈與小孩，則贈與稅稅額降為 1,278 萬元，節省稅額

約新台幣 920萬元。 

稅率提高後，贈與土地、建築物的

節稅效果更高 

修法後，父親直接贈與小孩現金 2.22 億元，須繳交 4,021

萬元的贈與稅；若買進前述帝寶個案後再贈與小孩，則贈

與稅稅額降為 2,181 萬元，節省稅額擴大為新台幣 1,840

萬元。因此，贈與稅稅率提高後，土地、建築物仍然係贈

與標的的較佳選項。 

表二：贈與稅稅率表 

贈與淨額 修正前 修正後 

新台幣 2,500萬以下 

10% 

10% 

新台幣 2,500萬到

5,000萬 
15% 

新台幣 5,000萬以上 20% 

資料來源：高力國際 

出售受贈土地、建築物繳納之所得

稅雖然較多，但有扣抵或退還稅額

的機會 

長久以來，財政部官員不斷宣導，「贈與土地、建築物所

繳納的贈與稅雖然較低，但受贈人未來出售受贈之不動產

時，須付較多的所得稅。」 

從逐年攀升的土地、建築物贈與移轉件數來看，納稅義務

人顯然不認同此一說法。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8、第 17 條

之 2 規定，「個人出售自住房屋、土地繳納之稅額，於二

年內重購自住房屋、土地者，可申請扣抵或退還稅額」，

是關鍵原因。 

在稅基的計算標準不變下，本次遺產及贈與稅法的修正內

容，對住宅不動產的助益最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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